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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传动  噪声测定规范  第 1 部分：液压泵》 

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2 年第三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和推荐性

国家标准外文版计划（国标委发[2022]39 号文）下达： 

项目计划编号：20221160-T-604 

计划要求完成期限：2024 年； 

标准名称：《液压传动  噪声测定规范  第 1 部分：液压泵》； 

主持起草单位：宁波市产品食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宁波市纤维检验所）； 

参与起草单位：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等。 

项目工作组负责人：郑智剑； 

工作组成员：曹巧会等。 

所做的工作：郑智剑任工作组组长，全面协调标准起草工作；曹巧会等负责收集、

分析国内外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结合实际应用经验，对标准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归

纳、总结。郑智剑负责意见的收集整理及材料的具体编写工作。 

2. 主要工作过程 

2022.12.13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2022年第三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和推

荐性国家标准外文版计划。 

2023.2.7  液标委秘书处以【2023】液气标委第 14 号文委托宁波市产品食品质量检

验研究院（宁波市纤维检验所）牵头制定国家标准《液压传动  噪声测定规范  第 1 部

分：液压泵》。同时组建国家标准制定工作组及确定任务分工。 

2023.6.15 宁波市产品食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宁波市纤维检验所）完成标准草案，

广泛征求工作组成员意见，并进行修改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2023.8.25  在浙江宁波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共同讨论了标准的工作组讨论稿草

案，提出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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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9  按照会议修改意见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报至

液压分标委秘书处。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修订的原则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标准要求编制，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

范性”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 

2.标准的范围及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在稳态条件下工作的液压泵空气传声噪声级测定的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测量泵的A计权声功率级，液压泵的频带（中心频率从125Hz~8000Hz）

声功率级。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类型和所有尺寸的液压泵，但由试验环境导致的尺寸限制除外。 

3.主要技术变化 

本文件代替GB/T 17483—1998《液压泵空气传声噪声级测定规范》，与GB/T 17483

—199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11个术语和定义（见3.1、3.3～3.5、3.7～3.13）；更改了术语“反射

面上方自由场”和“测量面”的定义（见3.2、3.6，1998年版的3.1、3.2）； 

——在试验环境中，增加了适用于平行六面体测量面的试验环境（见5.2）； 

——在测量仪表中，删除了校准和检定的要求（见1998年版的6.3）； 

——在泵底座的安装条件中，增加了泵底座刚度（见7.2.1）和法兰凸缘尺寸（见

7.2.4）的要求； 

——在液压回路中，更改了泵出口至负载阀间管路长度和连接进、出油口软管长度

的要求（见7.4.5，1998年版的7.4.3）；删除了测试仪表（或传感器）安装位置的要求

（见1998年版的7.4.5）；更改了加载阀安装位置的描述（见7.4.6、7.7.7，1998年版

的7.4.6）；增加了试验空间的流体管道和加载阀包裹隔声材料的要求（见7.4.8）； 

——更改了试验选定参数及其允许变化的范围（见表2，1998年版的表2）； 

——在噪声测量点位置和测点数中，增加了平行六面体测量面（见第9章、附录D）； 

——在背景噪声测定中，增加了传声级的方向和观察时间的要求（见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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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泵噪声的测定中，增加了试验结果有效性确认（见10.2.2）； 

——在记录信息的一般资料中，删除了送试单位（见1998年版的11.2）； 

——更改了泵的说明、噪声测定环境、泵的安装条件、仪器仪表、泵的运行工况、

噪声测试数据的记录内容（见11.3.1、11.3.2、11.3.4、11.3.6～11.3.8，见1998年版

的11.3.1、11.3.2、11.3.4、11.3.5～11.3.7）； 

——记录信息中增加了泵在测试环境中的位置（见11.3.5）； 

——增加了测试报告的信息（见第12章）； 

——更改了泵噪声A计权平均声压级和A计权声功率级的计算公式（见A.1.1、A.1.2、

A.2.1、A.2.2，1998年版的A.1.1、A.1.2、A.2.1、A.2.2）； 

——更改了测量仪器允许的系统误差（见表B.1）； 

——更改了半球测量面上的传声器位置（见图C.1，1998年版的图C.1），增加了10

个附加传声器位置的坐标（见表C.1）； 

——更改了被试泵运行时测得的声压级与背景噪声声压级之差为（6～10）dB时，

背景噪声声压级的修正值（见表E.1、表E.2，1998年版的表D.1）；增加了被试泵运行

时测得的声压级与背景噪声声压级之差为（11～15）dB时，背景噪声声压级的修正值（见

表E.1、表E.2）。 

4. 解决的主要问题 

泵是将旋转的机械功率转换液压功率的元件，其在将机械功率转换液压功率的过程

中会辐射出空气传声噪声、流体传声振动和固体传声振动。在选择液压动力元件时，液

压泵的空气传声噪声级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企业采取的测试方法不同，获得的噪声

测试结果也不相同，给液压液压泵噪声的客观评价带来了困难。本标准采用半球测量面

或平行六面体测量面布置噪声测量点位置和测点数，并给出了采用半消声室精密测定法

和反射面上方的自由场条件工程测定法，液压泵噪声A计权平均声压级和A计权声功率级

的计算方法，能够全面、准确地评价在（125Hz～8000Hz）的频率范围内液压泵倍频程

或1/3倍频的A计权声功率级和频带声功率级，从而对空气传声噪声级作出准确的评价。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宁波市产品食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宁波市纤维检验所）选用了最大排量为 300 ml/r

的液压轴向柱塞泵，在半消声室试验环境中，采用半球测量面布置布置噪声测量点位置

和测点数，测得了被试泵的 A 计权平均声压级和 A 计权声功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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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表明，标准中规定的试验方法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试验数据具有较好的

一致性和可重复性。试验报告见附件。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规定了液压泵空气传声噪声级测定的规范，采用半球测量面或平行六面体测

量面布置噪声测量点位置和测点数，并给出了采用半消声室精密测定法和反射面上方的

自由场条件工程测定法，液压泵噪声 A 计权平均声压级和 A 计权声功率级的计算方法。

本标准能够全面、准确地评价在（125Hz~8000Hz）的频率范围内液压泵倍频程或 1/3 倍

频的 A 计权声功率级和频带声功率级。本标准可为产品的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以及产

品的质量提升提供了标准依据和检验检测规范。同时，本标准适用于根据相关技术要求

进行液压泵空气噪声传声级的试验和性能评价，有利于供需双方合同洽谈、产品验收，

特别是在供需双方出现质量分歧时有据可依。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本标准属于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液压气动专业领域标准体系“液压泵与马达”小类，“液压泵”组。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6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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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国家标准制定工作组 

          2022 年 10 月 9 日 


